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听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及其他

有关人员汇报后，我们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2年度不分配利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我们认为董事会提出的 2022 年度不分配、不转增的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我们对《公司 2022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审阅，并与公司管理层和有关管理部门沟通，查

阅了公司的管理制度，发表如下意见：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比较客观地反

映了公司目前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执行的实际情况，内部控制体系总体上符合

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相关要求，不存在重大缺陷，我们同意《公司 2022 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所做出的评价结论。 

三、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3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能够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从聘任以来一直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能

较好地按计划完成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因此同意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合计为 37

万元。董事会相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我们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四、关于《2023 年度为靖远德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0000

万元的议案》 



由于国家新能源补贴资金拖欠仍十分严重，为保障公司资金周转，靖远德

祐在贷款陆续到期归还后，仍会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用于周转。向靖远德祐提

供担保额度有利于提高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融资能力，保证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

需要，董事会相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所聘任职

务的任职要求；公司对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未发现董事候选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发现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绍斌、王艳 

                                2023年 4月 6日 

 

 

 

                                                


